
●●●●● ●●●●● ●●●●●C YM

广告中心主编 责任编辑：朱玉晶 电话：0579-853810582020年6月5日 星期五12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
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义乌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征收范围的
实际情况，现制定孝子祠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如下：

一、征收目的
为改善市民居住条件，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市人民政

府决定对孝子祠区块实施旧城区改建，对征收范围内的
房屋予以征收，属公共利益范畴。

二、征收范围和基本情况
（一）征收范围：东靠工人路，南靠义东路，西靠城中

路，北靠孝子祠公园，详见征收范围图。
（二）被征收区块基本情况：红线范围面积约32.4万

平方米，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涉及户
数约3040户。

（三）被征收人：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所有权人
（四）房屋征收部门：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
（五）受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义乌市人民政府

稠城街道办事处
三、被征收人的确认
（一）被征收房屋已登记的，按权属证书或登记簿记

载的所有权人确认（权属证书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原
则上以登记簿记载为准）。

（二）有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的，
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的房屋所
有权人确认。

（三）原房屋所有权人死亡，且公证部门出具过继承
公证文书的，按公证部门出具的继承公证文书确认。

（四）其他产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会同相
关部门认定。

四、被征收房屋面积及用途认定
（一）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和用途原则上按权属证

书或登记簿记载的为准（权属证书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
的，原则上以登记簿记载为准）。

（二）征收范围内未经产权登记、用途不清或改变用
途等房屋的认定和处理，按《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办法》（义政发〔2016〕27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具
体认定程序如下：

1.被征收人填写《申请认定处理表》，并提供房地权
属来源依据、产权变动、房屋使用、户籍资料、权籍调查成
果、影像图片和工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

2.房屋征收部门根据相关材料，组织现场调查、勘验。
3.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认定。
4. 房屋征收部门将认定结果在征收范围内进行公

示。被征收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并填写《复核认定申请表》，在10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
提出复核申请。

（三）对认定为合法建筑的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
建筑的不予补偿。

五、房屋评估
（一）评估时点：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

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价值评估时
点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

（二）评估方法：根据评估对象和本地房地产市场
状况，采用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评估方法，结合被
征收房屋的具体区位、用途、权利性质、品质、建筑结
构、新旧程度、层次、朝向、建筑面积等影响房屋价值的
因素，评估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

（三）评估机构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
人协商选定。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10日内仍不能协商选
定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投票确定，或者采取摇号、抽签等方式随机
确定。

（四）房屋评估价格：被征收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
的实际价格由被征收人选定的评估机构以房屋征收
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进行评估确定。

（五）评估异议处理：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
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被征
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
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日
内，向金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专家委员会申
请鉴定。

（六）暂由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 2020
年 5 月 9 日为预评估时点，预测被征收房地产（不含车
库、车位、储藏间等附属建筑）和产权调换房屋（不含车库
或车位）的评估标准价，详见附件。

六、补偿方式
征收住宅、商业和办公用途的房屋，被征收人可以选

择货币补偿，可以选择货币化安置凭证补偿，也可以选择
房屋产权调换。

征收工业用地上的房屋，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
偿，也可以选择商铺进行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可以单独选择上述一种方式补偿，也可以
选择组合方式补偿，即将被征收房屋总价值拆分，分别选
择不同方式补偿。被征收人选择组合方式补偿的，补偿和
补助按相应的补偿方式分别计算。被征收人选择含产权
调换的组合方式补偿的，其被征收房屋总价值应当优先
用于产权调换。

七、住宅、商业和办公用房的补偿、补助及奖励
（一）补偿
1.房屋总价值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给予补偿。
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由评估机构以房屋征收决定

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按不低于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
市场价格进行评估确定，包括房屋价值、装饰装修价值和
附属物价值。

2.住宅房屋综合补偿
（1）搬家费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下的，按每平方

米20元计算；超过120平方米的，120平方米以内按每平
方米20元计算，超出部分按每平方米5元计算；每户不足
2000元的，按2000元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或货币化安置凭证补偿的，搬家费
按一次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部分按两次计算。

（2）设备设施移装补偿费
固定电话、宽带、空调、热水器等移装补偿费标准见

下表：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或货币化安置凭证补偿的，设备
设施移装补偿费按一次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除管道燃
气入户费和智能水表安装费外，按两次计算。

（3）临时安置费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20元计算，每

户每月不足900元的，按900元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或货币化安置凭证补偿的，支付

6个月的临时安置费；选择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部分临
时安置费的发放期限以被征收人的实际过渡时间为准，
即从被征收人将被征收房屋腾空交付给房屋征收部门之
日起至征收部门通知被征收人领取产权调换房屋钥匙之
日后6个月止。

超过过渡期限（详见本方案第九条第三项）未交付用
于产权调换房屋的，自超过过渡期限之月起按照公布的
最新临时安置费标准的2倍支付。

3.商业、办公房屋综合补偿
（1）一次性搬迁费(含搬家和设备设施移装补偿费)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70元/平方米补偿。
（2）一次性临时安置费
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的0.6%补偿。
（3）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的5%，或者按被征收房屋

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0元计算，从高给予补偿。
（二）补助
根据被征收人选择的补偿方式不同，分别给予相应

的补助：
1.选择货币补偿的补助
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中用于选择货币补偿的，按

20%给予补助。
2.选择货币化安置凭证补偿的补助
选择货币化安置凭证补偿获得的补助包括货币补偿

补助（20%）和货币化补偿安置凭证补助。购买已取得预
售许可且未经备案的一手新建商品住房、缴纳新受让土
地出让金、购买商业用房及办公用房的货币化补偿安置
凭证补助分别为15%、15%、10%，具体如下：

被征收人在义乌市范围内购买已取得预售许可且未
经备案的一手新建商品住房，按货币化安置凭证面值的
(实际购房合同价款低于货币化安置凭证面值的，按购房
合同价款)35%予以补助；用于在义乌市范围内缴纳新受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住宅或商住用地）出让金的，按货币
化安置凭证面值的(实际土地出让合同价款低于货币化
安置凭证面值的，按土地出让合同价款)35%予以补助；用
于购买商业用房或办公用房的，按货币化安置凭证面值
的(实际购房合同价款低于货币化安置凭证面值的，按购
房合同价款)30%予以补助。

《义乌市货币化安置凭证管理办法》（义政办发
[2016]105号）规定货币化补偿安置凭证有效期为一年。被
征收人有需要的，可将使用期限延长至三年，三年内货币化
补偿安置凭证使用价值不变。未使用的货币化补偿安置凭
证，不满一年兑现的，按货币化补偿安置凭证面值的120%
予以兑现；超过一年不满两年兑现的，按货币化补偿安置凭
证面值的125%予以兑现；超过两年不满三年兑现的，按货
币化补偿安置凭证面值的130%予以兑现；超过三年后兑现
的，按货币化补偿安置凭证面值的135%予以兑现。

3.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助
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中用于产权调换的部分，按

5%给予补助。
（三）奖励
1.评估奖
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配合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做好被征收房屋评估工作的，垂直房每户奖励5000元，
其它每户奖励2000元。

平房车库、独立地下车库、储藏间等附属用房不单独
计户。

2.签约奖
被征收人在规定签约期限前的不同时段内签订补偿

协议的，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的1%-3%给予奖励。
第一时段（具体时间另行确定，下同）签约的，给予被

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3%的奖励；
第二时段签约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2%的

奖励；
第三时段签约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1%的

奖励。
在规定期限内签约的住宅、商业、办公房屋，自然成

套的水平房再给予房屋主体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
的奖励，垂直房（含已分割为水平房的）再给予合法建筑
占地面积每平方米3000元的奖励。

规定期限内未签约的，不予奖励。
3.搬迁奖
被征收人在规定搬迁腾空期限前的不同时段内腾空

被征收房屋、交付钥匙并结清水电等费用，按被征收房屋
评估总价值的1%-2%给予奖励。

第一时段（具体时间另行确定，下同）搬迁腾空的，给
予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2%的奖励；

第二时段搬迁腾空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
1%的奖励。

规定期限内未签约或未搬迁腾空的，不予奖励。
4.其他奖励
在签约期内签约的，从签约之日起至征收补偿协议

生效（签约率达80%）之日止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
每日万分之一的奖励。

5.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在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后
不在规定期限内参加产权调换房屋抽签定位、不按抽签
定位结果与征收部门签订补充协议或不按协议约定支付
房款的，视为自动放弃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征收部
门有权直接按货币补偿方式扣除签约奖后予以补偿。

八、工业用地上房屋的补偿、补助及奖励
(一)补偿
1.房屋总价值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给予补偿。

2.房屋综合补偿
(1)一次性搬迁费
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00元/平方米补偿。
(2)一次性临时安置费
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的0.6%补偿。
(3)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的6%补偿。
(二)补助
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中用于选择货币补偿的部分，

按5%给予补助；用于选择商铺进行产权调换的部分，按1%
给予补助。

(三)奖励
1.评估奖
被征收人根据征收工作安排积极配合评估机构做好被

征收房屋评估工作的，每户奖励10000元。
未配合评估的，不予奖励。
2.签约奖
被征收人在规定签约期限前的不同时段内签订补偿协

议的，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的1%-3%给予奖励。
第一时段（具体时间另行确定，下同）签约的，给予被征

收房屋评估总价值3%的奖励，另外，每户再给予40000元
的现金奖励；

第二时段签约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2%的奖
励，另外，每户再给予20000元的现金奖励；

第三时段签约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1%的奖
励，另外，每户再给予10000元的现金奖励。

规定期限内未签约的，不予奖励。
3.搬迁奖
被征收人在规定搬迁腾空期限前的不同时段内腾空被

征收房屋、交付钥匙并结清水电等费用，按被征收房屋评估
总价值的1%-2%给予奖励。

第一时段（具体时间另行确定，下同）搬迁腾空的，给予
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2%的奖励；

第二时段搬迁腾空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1%
的奖励。

规定期限内未签约或未搬迁腾空的，不予奖励。
4.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在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后不按协

议约定支付房款的，视为自动放弃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征
收部门有权直接按货币补偿方式扣除签约奖后予以补偿。

九、产权调换
（一）产权调换房源
1.住宅

2.商铺

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以实际测绘面积为准。
（二）产权调换原则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一套或多套房屋进行产权调换，但

选择“秦塘府78平方米户型”住宅的，只能选择一套且不得
再选择其他住宅进行产权调换。

选择多套房屋产权调换的，用于最后一套产权调换的
价值（包括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及补助）应不小于该套产权
调换房屋价值的20%。

选择商铺进行产权调换的，不受上述规定的比例限制。
但产权调换房屋总价值超出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值与补助
之和后，不得再增加选择。

（三）过渡期限（自腾空交房之日起计算）
选择现房的，为12个月。
选择期房的，为36个月。
（四）选房和签约
1.签约顺序号抽签和补偿协议签订
签约顺序号由全体报名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抽签产

生。被征收人先抽签确定产权调换签约的顺序号，再按抽取
的顺序签号从小到大选择产权调换房源的小区和户型，并
与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协议。

产权调换房源各户型及套数详见公布的房源清单。各户
型由被征收人按抽签得出的顺序签号先选先得，选完即止。

2.定位抽签和补充协议签订
选取产权调换房屋并签订补偿协议后，统一安排产权

调换房屋的抽签定位。产权调换房屋抽签定位后，被征收人
应按定位结果与征收部门签订补充协议。

具体时间和操作办法另行通知。
十、结算与支付
（一）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并生效后,支付房屋总价值补

偿中用于货币补偿的部分和综合补偿款。
（二）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房屋总价值补偿款中

用于产权调换的部分（含补助）与产权调换房屋总价款之间
的差价分两次结算：

第一次结算为签订征收补偿补充协议时，需支付产权
调换房屋按预测绘面积计算得出的总价的70%。

第二次结算为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时，需一次性结清产
权调换房屋按预测绘面积计算得出的总价的剩余30%部分
价款、实测绘与预测绘面积差价款、实际临时安置费。

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补充协议时可申请一次性缴清产权
调换房屋按预测绘面积计算得出的房价款，其提前缴纳的30%部
分可享受利息补贴（按年利率5.1%按月计算单利，不足月的期间
不计利息，在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时一并结算并支付）。产权调换房
屋交付前已办理转让公证的，不享受上述利息补贴。

（三）被征收人将房屋腾空并办理腾空验收手续后，支
付相应的补助和奖励。

（四）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时可申请将房屋总补偿款中

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全部或部分延期1年、2年或3年支付，分别
按照年利率4.9%、年利率5.1%、年利率5.3%计算单利并按年
支付利息，延续期限届满后可一次性提取剩余本息。

延续期限的起算日期按以下方式确定：
1.被征收人选择的补偿方式中含产权调换的，起算日

期为提出申请的日期、签订定位补充协议的日期和腾空交
接验收单记载的日期中最迟的日期；

2.被征收人选择的补偿方式中不含产权调换的，起算日期
为提出申请的日期、腾空交接验收单记载的日期中最迟的日期。

被征收人申请延期支付后需提前提取或继续延长期限
的（总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应提前至少一个月提出申请，
继续延长期限的，需经征收部门同意。利息按实际延续期计
算，其中满整年的期间按前述规定的利率计算；未满整年的
期间按月利0.035%计算；不足月的期间不计利息。

十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
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小于 45 平方米

(市规划区内有其它住宅用房的合并计算)，且被征收人属
于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依照《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法》第三十七条的相关规定给予住房保障。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由住房保障和民政等部门根据相
关规定予以确认。

符合条件的被征收人，应在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0日
内向征收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逾期未申请
的,视为放弃资格。

十二、子女入学规定
（一）被征收人未成年且户口在征收范围内的，保留本

人在原学区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资格;
（二）被征收人已成年且户口在征收范围内的，保留其

子女在原学区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资格;
（三）被征收人直系亲属未成年且户口在征收范围内的，保

留被征收人直系亲属在原学区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资格;
（四）被征收人直系亲属已成年且户口在征收范围内的，保

留被征收人直系亲属子女在原学区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资格。
十三、签约和搬迁期限
签约期限：2020年10月15日
搬迁期限：2020年10月30日
十四、补偿协议效力
在本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约比例达到80%（含）以

上的，补偿协议生效；签约比例未达到80%的，补偿协议不
生效，房屋征收决定效力终止。

十五、补偿决定和强制执行
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应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

议。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
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依
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由法院强制执行的，不给予房屋征收补助。
十六、契税优惠相关规定
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之后在本市范围新

购置房屋、产权调换房屋、新受让住宅或商住用地，成交价
格未超过被征收房屋补偿价值（含补助）的部分，免征契税；
对超过的部分，按国家或浙江省相关规定征收契税。

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范围公布之日（2020年5月9日）
起，至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之前在本市范围内购置房屋、
新受让住宅或商住用地的，按照“先征后补”的原则，先按规
定缴纳契税，再参照上述规定予以补助。

上述购置房屋日期以经备案的合同日期为准，新受让
住宅或商住用地的日期以签订出让合同日期为准。

十七、土地类型差价及改变用途房屋评估的相关规定
对征收范围内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进行评估时，需在

按国有出让评估得出的价格基础上扣减相应的土地类型差
价。扣减差价的优惠规定为：个人所有的房屋，差价按义乌
市政府6号令（2003年）规定的缴纳土地出让金额度的30%
（即标定地价的12%）计算；单位所有的房屋，差价按义乌市
政府6号令（2003年）规定的补交土地出让金额度计算。

对以优惠价格取得的国有出让土地上的房屋进行评估时，
需在按国有出让评估得出的价格基础上扣减相应差价，差价按
义乌市政府6号令（2003年）规定的补交土地出让金额度计算。

对经审批或认定为改变用途，按改变后用途确定补偿
标准的，评估时应扣减相应的土地收益金。

十八、其它事项
（一）本方案中的“户”以被征收人合法有效的房屋产权

证或者经调查、认定出具的产权认定书计户。
（二）被征收人在签订协议时，应提供身份证、户口簿、被征

收房屋权属证书、土地使用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明等
证明文件，并提交原权属登记证书注销申请书和委托书。

（三）被征收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搬迁完毕及办
理房屋腾空移交手续，并将被征收房屋交给房屋征收部门验收
接管。被征收人在搬迁时应向水电等相关部门缴清费用。

（四）征收公有房屋和非独资国有企业所有的房屋，其
补偿标准按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未尽事宜和其他特殊情形，由房屋征收部门会同
相关部门根据依法依规、科学合理的原则另行确定。
附件

房地产预评估标准价
一、被征收房地产标准价
（一）自然成套水平套房标准价为：17000-19000元/平方米。
（二）住宅垂直房的合法建筑占地土地标准价：（元/平方米）。

地上总层数以权属证书或登记簿记载的层数为准。未
经登记但经认定为合法建筑的房屋，以认定的层数为准。单
独楼梯间不计层数。

（三）商业、办公及工业用房、水平分割房等因情况复
杂，不进行预评估。

二、产权调换住宅房屋标准价（元/平方米）

说明：
1.以上标准价均按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进行预评估。
2. 住宅垂直房建筑占地是指合法建筑物底层围合面

积，不含走廊、阳台、天井、庭院等面积。

附件

孝子祠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评估办法》、《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
有关规定，义乌市人民政府已组织相关部门对孝子祠区
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论证。为规范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
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将该方案予以公布，征
求公众意见，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内容见附件。

二、被征收人、相关单位和个人认为《征求意见稿》不
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的，可以在2020年7月
5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一）现场反映:义乌市义东路67号（原自来水公司
内），稠城街道孝子祠区块城市有机更新指挥部；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义乌市义东路 67
号，稠城街道孝子祠区块城市有机更新指挥部（邮政编
码：32200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孝子祠区块旧城区改建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字样；

（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cc17706895807@
163.com；通过手机发送短信至：17706895807。

（四）通过电话或传真方式将意见反馈至义乌市稠城街
道孝子祠区块城市有机更新指挥部，联系电话见下表：

传真：0579-85587293。
三、落款须注明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方式等基

本信息。
义乌市人民政府

二⚪二⚪年六月五日

关于公开征求《孝子祠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意见的通知

组别

7-1组

7-2组

7-3组

办公室电话

85825909

85825910

85825912

联络员

滕 嘉

骆薪戍

陶方彬

7-4组

7-5组

7-6组

7-7组

85825913

85825916

85825915

85825919

方 震

楼阁芬

方 斌

朱红兵

补偿项目

固定电话移机

宽带移装
管道燃气入户费
水平房一户一表
（智能水表）安装

补偿标准

108元/门

108元/号
1800元/户

980元/户

补偿项目
壁挂式、窗式空调、
太阳能热水器移装

立式空调移装
电热水器移装

垂直房一户一表
（智能水表）安装

补偿标准

200元/台

300元/台
100元/台

850元/户

小区名称

香悦府一区

香悦府二区

香悦府三期

秦塘府

户型

155
155
165
105
125
145
78
98
145
180

套数

3
57
10
7
19
60
62
25
76
32

预计交付
时间
现房

现房

2022年
8月

2023年
5月

小区名称

华丰府

文华府

稠州府

孝子祠
新村

户型

110
140
160
105
120
165
105
135

待规划明确后公布

套数

24
18
18
15
17
80
30
3

预计交付
时间

2021年
9月

2021年
10月

2022年
8月

小区名称

卿悦府东区

卿悦府西区

向阳府

套数

34

11

12

小区名称

香悦府一区

香悦府二区

绣川府

套数

24

30

8

小区名称

望江府

华丰府

文华府

套数

24

30

19

小区名称

稠州府

香悦府三期

孝子祠新村

套数

16

19

待规划明
确后公布

层 数

1-3层

价格

54800

层 数

4层

价格

56800

层 数

5层

价格

58800

小区名称
香悦府一区

香悦府二区

香悦府三期

标准价
19000

19000

19000

小区名称
文华府

华丰府

孝子祠新村

标准价
20200

20200

21500

小区名称
稠州府

秦塘府

标准价
22800

20500


